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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定监护中律师主体地位研究

董思远

(福建工程学院 法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为了解我国律师实践意定监护制度的情况ꎬ对我国开展该业务的部分家事律师进行了调研ꎬ结
合国外经验ꎬ得出结论:法律专业背景有助于律师开展有效监督ꎬ加之收费方式与标准灵活ꎬ默认其作

为监督人可避免受托人产生抵触心理ꎻ采用律师与其他监护人共同监护、各司其职的方式可大大增强

其担任意定监护人的可行性ꎮ 律师作为监护监督人或意定监护人不存在法理及实践操作的障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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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达 ２.５５ 亿左右ꎬ约占总人口的 １７.８％ꎬ其中ꎬ留
守老人已超过 ５ ０００ 万人ꎮ 同时ꎬ我国 １５－３０ 岁

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 １.９ 亿人ꎬ这一年龄段人

口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ꎬ因此每年约产生 ７.６
万个以上失独家庭ꎮ 而在我国心智障碍家庭中ꎬ
８３.９３％的家庭自评对孩子的保障不足ꎬ８４.６８％的

心智障碍者未接受过医疗救助ꎮ①留守老人、失独

人群、心智障碍者等弱势人群的生活质量关乎民

生福祉ꎬ在我国亲属监护仍为主流监护模式的社

会背景下ꎬ以上群体在晚年可能面临亲属监护缺

位的困境ꎬ因此ꎬ通过意定监护协议事先选任信任

的监护人就显得尤为必要ꎬ这是实现我国“老有

所养、弱有所扶”目标的应有之义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３３ 条明确了意

定监护制度的内涵: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ꎬ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事先协商ꎬ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ꎮ 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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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 ２０１８ 年融爱融乐等北京多家公益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心智障碍者保障现状及需求调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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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ꎬ履行监护职责ꎮ① 目前ꎬ我
国«民法典»中关于意定监护的规定仅此一条ꎬ该
制度从 ２０１７ 年被写入«民法总则»到 ２０２０ 年被纳

入«民法典»ꎬ迟迟未出台具体的程序性规范ꎬ缺
乏实施的配套制度ꎮ

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ꎬ当前实践意定监护制

度的机构主要有:公证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机构、
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信托机构、鉴定被监护人行

为能力的医院或司法鉴定中心ꎬ弥补监护人缺位

的社会组织以及代理被监护人开展民事活动的律

师等ꎮ 我国«律师法»第 ２８ 条规定ꎬ律师可以提

供非诉讼法律服务ꎮ 意定监护属于非讼法律服

务ꎬ这为律师涉足该领域提供了法律依据ꎮ 因律

师的法律职业背景在拟定监护协议、提供咨询、风
险防控、监护监督、民事代理与诉讼代理等方面具

有优势ꎬ因此在意定监护关系中ꎬ律师或许在作为

监护方案的设计者、监护执行的监督者、监护纠纷

的调解者以及职业监护人的候选者等主体地位上

大有作为ꎮ

一、我国律师实践意定监护情况
调研

　 　 目前ꎬ我国意定监护制度主要在公证领域展

开实践ꎬ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李辰阳公证员发起

并推广的意定监护“公证模式”在业内初见端倪ꎮ
相比之下ꎬ律师对该制度的探索则刚刚起步ꎬ律师

的实践经验对该制度的解释与适用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ꎮ
为了解我国律师开展意定监护业务的情况ꎬ

考察其发挥的职能ꎬ分析律师在这一法律关系中

的主体地位ꎬ笔者对国内不同地域的 ５０ 余个具备

家事律师团队的律所进行了抽样调查ꎬ办理过或

可以办理意定监护业务的有 ５ 所ꎬ分别为:四川无

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无众律所”)、福建闽众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闽众律所”)、上海尊源恒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尊源恒律所”)、福州中银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银律所”)与上海兰迪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兰迪律所”)ꎮ 本次调研

采定性研究的方法ꎬ对上述 ５ 家律所的家事律师

进行了电话语音访谈ꎬ访谈内容为:被调研者办理

意定监护业务的时间、数量及收费标准ꎻ当事人的

信息、动机及监护候选人的情况ꎻ律师在办理意定

监护业务时提供的服务内容ꎻ对律师担任监护监

督人或意定监护人的态度及理由等ꎮ
(一)被调研者办理意定监护业务的情况

从 ２０１９ 年起到现在ꎬ无众律所的钟律师团队

一共办理了两件意定监护项目ꎬ这两件项目的当

事人都为同性伴侣ꎮ
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开始ꎬ闽众律所的王律师与

方律师所在团队多次举办“意定监护ꎬ为爱守护”
闭门沙龙交流会ꎬ为高龄群体、失独群体、自闭症

群体及 ＬＧＢＴＱＩ 群体分享意定监护的知识ꎮ 因意

定监护业务为该律所开拓的新兴业务ꎬ因此调研

结束时王律师目前负责的几个意定监护项目仍处

于洽谈阶段ꎬ这些项目的委托人包括中老年群体、
离婚诉讼中的婚姻危机人士ꎬ这些委托人选定的

监护人包括当事人的子女、好友等ꎮ
２０１９ 年ꎬ尊源恒律所的刘律师团队办理了一

起涉外意定监护项目ꎬ该项目委托人为一名外国

青年ꎬ其希望解决丧失行为能力之后自己与孩子

的监护问题ꎬ刘律师为其办理了意定监护、委托监

护与遗嘱监护三项业务ꎮ 其中ꎬ在意定监护业务

中ꎬ委托人指定其父母作为意定监护人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中银律所的林律师所在团队完

成了福州市首单意定监护项目ꎬ委托人为一位中

年离异人士ꎬ签订了一份持续性代理协议ꎬ该协议

涉及身前事代理、意定监护以及身后事办理等内

容ꎬ委托人选任其兄妹作为监护人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兰迪律所的常律师团队开始

办理意定监护业务ꎬ目前咨询该制度的多为老年

人与性少数群体ꎬ前者的监护候选人主要为晚辈

亲属ꎬ后者的监护候选人主要为其同性伴侣ꎬ该律

所的意定监护业务尚处于项目洽谈阶段ꎮ
通过本次调研ꎬ可以看出:
第一ꎬ被调研律师最早开始办理意定监护业

务是在 ２０１９ 年ꎬ可见该业务对于我国律师来说还

是一项新兴业务ꎬ被调研者对该制度的探索都抱

着“试水”的谨慎态度ꎮ
第二ꎬ办理或咨询办理意定监护业务的群体

８７１

① 有学者认为委托监护与遗嘱监护也应纳入广义的意定监护制度范畴ꎬ为了聚焦本文研究对象、保持叙述统一且避免行文繁冗ꎬ
这里明确意定监护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为自己选择监护人的一项制度ꎬ不包括遗嘱监护与委托监护ꎬ但并不排除本文的结
论可以适用于律师开展其他两类监护业务的情形ꎮ



第 ２ 期 董思远: 意定监护中律师主体地位研究

较为多元ꎬ一方面体现了意定监护制度在不同年

龄、性别、性倾向、国籍以及不同境遇人群中的需

求ꎬ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该制度从«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中适用主体仅为老年人到«民法总则»中向

全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开放之正确性ꎮ
第三ꎬ办理意定监护的动机各不相同ꎬ有的是

为了解决人身照护、财产管理的问题 (如老年

人)ꎬ有的为了利用“意定优先于法定”的民法原

则规避在先顺位的亲属担任其监护人(如婚姻危

机人士)ꎬ有的则为了在目前相关身份法缺位的

情况下使其亲密关系获得法律认可(如同性伴

侣)ꎮ
第四ꎬ选定的意定监护人主要为委托人的亲

友ꎬ包括子女、父母、兄妹、同性伴侣与朋友ꎮ 实践

中ꎬ除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因年纪较大可能不满足

作为意定监护人之身体、健康条件外ꎬ将孙子女、
外孙子女选任为意定监护人的情况也不乏先

例ꎬ①由此可以看出ꎬ一方面ꎬ血缘与情感关系仍

然是人们评估信任程度的重要指标ꎻ②另一方面ꎬ
可以证明我国«民法典»第 ２８ 条中“法定监护人

的范围包括近亲属与朋友是基于对被监护人意思

的推定”这一理论存在实证经验的支持ꎮ
(二)被调研者在办理意定监护业务时提供

的服务

　 　 无众律所钟律师为意定监护委托人提供的服

务包括:与公证机关对接、根据委托人情况建议监

护人职责的范围ꎬ根据委托人情况推荐其办理医

疗预嘱、意定监护、遗嘱业务或其中之一ꎬ告知办

理意定监护的法律后果、选任监护人存在的风

险等ꎮ
闽众律所王律师与方律师提供的服务包括:

评估监护候选人是否为失信人、是否涉及诉讼、是
否负债过重以及身体是否健康等ꎬ提供法律咨询、
起草监护协议、代写法定监护人告知书、选任监护

监督人、辅助办理公证ꎬ以及代委托人与公证机

构、保险机构、信托机构、医疗机构等对接ꎮ
尊源恒律所刘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

括:法律咨询、协议起草、文件翻译、辅助委托人选

任监护人、代委托人与公证机关对接等ꎮ
中银律所的林律师表示ꎬ除了公证以外ꎬ律师

可以办理意定监护流程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事项ꎬ
包括法律咨询、起草合同、设计监护方案、担任监

护监督人等ꎮ
兰迪律所常律师提供的意定监护法律服务包

括起草意定监护协议ꎬ接受委托人的咨询ꎬ为委托

人预约公证机构等ꎮ
可见在意定监护业务中ꎬ律师为委托人提供

的服务一般包括三个阶段:第一ꎬ业务准备阶段ꎬ
如法律咨询ꎬ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发掘其潜在

需求ꎬ评估监护候选人的适格性ꎬ辅助选任意定监

护人等ꎻ第二ꎬ业务办理阶段ꎬ如设计监护、代理方

案ꎬ拟定意定监护协议ꎬ代写法定监护人告知书或

亲属知悉函ꎬ在涉外项目中翻译必要的文件ꎬ代当

事人与公证机关、信托机构、保险机构以及医疗机

构等社会支持系统对接等ꎻ第三ꎬ监护启动阶段ꎬ
对意定监护人的行为进行监督ꎬ审查意定监护人

提交的账目报告与财产清单等ꎮ
(三)被调研者对律师担任监护监督人的

观点

　 　 对于律师是否适合担任监护监督人这一问

题ꎬ被调研者态度不一ꎬ有的持否定态度ꎬ认为律

师不应长期介入当事人的私人生活ꎬ并且监护监

督人如何收费目前尚无明确标准ꎻ有的持赞成态

度ꎬ认为可通过跟进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审核监

护人提交的报告等方式履行监督职责ꎻ有的认为

律师具有职业的专业性ꎬ作为监督人可以发挥调

解功能ꎬ具备开展有效监督的信任基础ꎮ
(四)被调研者对律师担任意定监护人的

观点

　 　 对于律师是否适合担任意定监护人这一问

题ꎬ有的认为律师并不适合单独作为监护人ꎬ因为

律师的职业角色与监护人的主体地位冲突ꎬ监护

人的职责包含日常生活事项代理等工作ꎬ这与律

师的职业性质不符ꎬ加之律师业务繁忙ꎬ不适合作

为意定监护人处理具体的监护事务ꎻ有的则持谨

慎态度ꎮ 可见被调研者未形成共识ꎮ
以上调研结果显示ꎬ对于律师是否适合担任

监护监督人与意定监护人这两个问题ꎬ被调研律

师观点不一ꎮ 为使律师办理意定监护业务更加规

９７１

①
②

参见应悦. 意定监护:替自己找个监护人[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８－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４ / ６１５０８７.ｈｔｍｌ.
如果当事人为同性伴侣ꎬ公证机关目前一般以“是否生活在一起达到 ５ 年”作为考验双方感情稳定性与信任程度的不成文的

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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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标准化ꎬ避免其贸然涉足该领域可能带来的

行业乱象ꎬ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ꎬ需要考察相

关立法、实践经验及学者观点ꎬ探究律师在意定监

护中适当的主体地位ꎮ

二、意定监护中监护监督人的范
围分析

(一)我国目前监护监督主体的范围

与代理的情形不同ꎬ当意定监护开始之后ꎬ由
于本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ꎬ无法对监护人的行为

进行监督ꎬ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护监督机制ꎬ被监

护人权益的维护全仰仗监护人随时可能改变的私

德ꎬ那么这样的监护关系将充满风险ꎬ因此监护监

督尤为必要ꎮ 我国«民法典»并未正面规定监护

监督制度ꎬ但该法典第 ３６ 条罗列了有权提起撤销

监护人资格的主体范围ꎬ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

部分监护监督主体的规定ꎮ 这些有权提起撤销之

诉的主体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ꎬ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

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

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ꎮ 这些主体既包括具

有监护资格的其他顺位候选人ꎬ也包括民政部门

这一国家机关ꎬ还包括村居委、学校、医疗机构等

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ꎮ
除了我国立法明确了上述监督主体的地位

外ꎬ实践中还存在监护监督人这一重要的监督主

体ꎬ我国部分公证机构公开的意定监护协议模板

中都有选任监护监督人这一内容ꎮ 日本任意监护

即始于家庭法院选任监护监督人之时ꎮ① 监护监

督人是最直接、最高效的监督主体ꎬ其以不信任监

护人的预设为前提ꎬ这表现了对监护人赋权的审

慎与对维护被监护人权益的重视ꎮ
(二)律师担任监护监督人的主体地位分析

虽然我国立法并未明确律师的监护监督主体

地位ꎬ但律师担任监护监督人的探索已被写入我

国一些律师协会的行业规范文件中ꎬ如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济南市律师协会家事与私人财富管理业务委员

会发布的«律师办理意定监护法律服务操作指

引»ꎬ该意见明确鼓励律师担任监护监督人ꎮ 律

师担任监护监督人也存在国外经验支持ꎬ如 １９７７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成年监护法规定ꎬ个人可以委

派律师对成年监护的进程进行监督ꎮ[１] 该州«成
年人监护法»第 ３６２ 条规定ꎬ每个监护人必须在

指定监护后的 ６０ 天内ꎬ向法院提交一份包含“监
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信息验证及监护计划”的最初

报告ꎬ每年还需制作关于“年度监护及财政收支

情况”的年度报告ꎮ 上述监护报告必须及时提交

给法院、被监护人及其律师ꎮ[２]

我国实践中存在监护人难寻的问题ꎬ监护职

责在赋予监护人无限权限的同时ꎬ也课以巨大的

负担ꎬ一方面体现为时间跨度长ꎬ监护职责可能持

续至被监护人死亡或恢复行为能力时ꎬ另一方面

体现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１１６９、１１８８
与 １１８９ 条规定的监护替代责任ꎮ 这些原因令许

多人不愿担任监护人ꎬ如果再在协议中明确选任

监护监督人ꎬ这往往让监护候选人产生不被信任

感ꎬ导致其更不愿担任监护人ꎮ 实践中有些委托

人即便明白不受监督的监护关系充满不确定性ꎬ
但为了获得受托人的同意也不得不甘冒风险ꎬ在
监护监督人缺位的情况下设立监护ꎮ 因此ꎬ如果

形成办理意定监护的律师默认作为监督人的行业

惯例ꎬ这或许可以减少受托人对委托人另外指定

监督人的抵触心理ꎬ缓解监护人缺位的压力ꎮ
目前ꎬ一些公证机构负责监护监督事宜ꎬ但公

证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证明ꎬ其作为监护监督人

可能与其职能不符ꎬ相比之下ꎬ在定期审核监护报

告与财产清单这一工作上ꎬ律师具有专业优势ꎬ其
作为监督人更为合适ꎮ 不仅如此ꎬ在没有指导价

或者收费标准的情况下ꎬ公证机构很难进行长期

的监督ꎬ而律师的不同之处在于ꎬ如果存在商业价

值ꎬ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ꎬ可以采用多样

化的收费模式ꎬ这相较公证机构更为灵活ꎮ
综上ꎬ因律师的法律专业背景有助于其开展

有效监督ꎬ收费方式与标准灵活ꎬ默认其作为监督

人可避免受托人产生不被信任的抵触心理ꎬ可见

律师具有担任监护监督人的主体地位ꎮ 监护开始

后ꎬ担任监督人的律师应定期审查监护人提交的

财产清单与账目ꎬ在监护人行为失当甚至侵害被

监护人权益时ꎬ应给予监护人批评、教育ꎬ并且在

必要时根据«民法典»第 ３６ 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起

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ꎮ

０８１

① 该规定参见日本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生效的«任意后见契约法»第 ４ 条ꎮ 与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瑞士、德国不同ꎬ日本的任意后见
制度并未规定在«日本民法典»中ꎬ而是被规定在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颁布的«任意后见契约法»这一单行法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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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定监护中监护人的范围分析

(一)我国目前意定监护人的范围

我国«民法典»第 ３３ 条规定了意定监护人的

范围可包括:委托人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者组织ꎮ 李霞教授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

的监护人范围ꎬ其认为意定监护人的资格原则上

没有限制ꎬ本人的亲属、律师、社会福利协会、福利

关系的 ＮＧＯ 或团体法人、信托银行等营利法人都

可以出任ꎮ[３] 在我国ꎬ意定监护人往往为被监护

人的亲友ꎬ本次调研的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选定的意定监护人主要为子女、父母、兄妹、同
性伴侣与朋友)ꎮ 但若适格的亲友监护人缺失ꎬ
专业化的意定监护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２０２０ 年ꎬ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老年人委托

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项目ꎬ该项目由北京睦友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ꎬ采用个案管理的方式开展

老年人监护服务ꎬ目前可为老年人代购物资、养老

机构信息咨询、法律信息咨询、陪同就医、管理和

保护老年人的财产ꎬ代理诉讼ꎬ料理老年人的身后

事务等ꎮ 无论是老年人委托代理服务还是监护服

务ꎬ全程都由朝阳区民政局和第三方律师事务所

进行监督ꎮ[４]

(二)律师担任意定监护人的主体地位分析

目前ꎬ我国律师尚未开拓意定监护人业务ꎬ但
律师作为心智障碍者的监护人或代理人在国际上

已有先例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１９ 号决议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

神保健的原则»ꎬ原则 １８ 第 ４ 条规定ꎬ提交的病历

及任何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应送交患者及其律师ꎮ
律师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类似于执行医疗决定的

监护人ꎮ 日本冈山县 ２００４ 年成立了冈山公共法

律事务所ꎬ其由冈山县律师协会设立ꎬ性质为都市

型公设事务所ꎮ 目前该事务所设六个支部ꎬ共计

律师 １８ 名、社会福祉士 １４ 名、事务专员约 ４５ 名ꎮ
这三类专业人士在负责成年人监护事务时各司其

职ꎬ其分工为:律师负责财产管理以及法律方面的

事务ꎬ社会福祉士负责人身监护事务ꎬ事务专员则

根据律师和社会福祉士的需求负责手续、流程方

面的事务ꎬ如存钱、取钱与缴纳手续费等ꎮ 成年监

护的两大业务内容———财务管理和人身事务是互

相联系的ꎬ任何一类专业人士都无法独立完成这

一工作ꎬ因此须这三类专业人士通力协作、共同执

行监护事务ꎮ 到了 ２０１５ 年ꎬ全日本亲属以外的第

三人作为监护人的比例为 ５１. ５％ꎬ其构成为:
４ ６１３名律师监护人ꎬ６ ３８２ 名司法书士ꎬ３ １１９名
社会福祉士ꎮ[５] 在瑞士ꎬ虽然«瑞士民法典»没有

直接规定律师可以担任监护人ꎬ但该法第 ４４９ａ 条

规定ꎬ如有必要ꎬ成年人保护机构应当任命当事人

的代理人ꎬ并指定一个在扶助和法律方面有经验

的人担任其监护人ꎮ[６] 而律师正是在法律方面经

验丰富的最佳人选ꎮ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３４ 条的规定可知ꎬ代

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监护人的职责之

一ꎮ 我国«律师法»第 ２８ 条规定ꎬ律师可以接受

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ꎬ担任代理人ꎬ
参加诉讼ꎮ 虽然律师与监护人的代理权属性与范

围不同ꎬ前者属于诉讼代理ꎬ为特定事项代理ꎬ后
者属法定代理ꎬ为概括性代理ꎬ但这并不影响律师

可以将诉讼代理方面累积的经验运用到意定监护

更为日常的生活事项代理中ꎮ
不仅如此ꎬ对于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律师来

说ꎬ其专业知识与理性思维在被监护人的权益维

护、文书代写以及法律咨询等方面较普通公众更

具优势ꎮ 考虑到律师业务繁忙ꎬ执行监护事务的

时间成本较大ꎬ可选取多个监护人共同监护ꎬ律师

监护人负责其最擅长的监护事务ꎬ例如财产管理

可以由律师监护人负责ꎬ人身监护则可由社会福

利法人负责ꎮ[７]或者法院选择相应的律师做专家

监护人ꎬ同时选择被监护人的家属作为其监护人ꎬ
而被监护人的存款及其他财产交付信托机构管

理ꎮ[８]在多个意定监护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

情况下ꎬ律师监护人的负担将大大减少ꎬ况且即便

律师愿意作为唯一的监护人ꎬ这也是律师与委托

人意思自治、协议一致的结果ꎬ如果律师认为委托

人所付报酬足以支付这些工作量ꎬ他人无须置喙ꎬ
亦无权阻挠ꎬ单以时间成本较大为由断然否定律

师担任监护人的资格与地位ꎬ经不起契约自治原

则的检视ꎮ
因此ꎬ本文认为待我国职业监护人机构成熟

之后ꎬ律师可兼职担任职业监护人ꎬ并将该业务作

为律所完成当地司法部门指派其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指标的一种方式ꎬ以鼓励律师担任意定监护人ꎬ
缓解监护人难觅的问题ꎮ[９]

综上ꎬ采用律师与其他监护人共同监护、各司

其职的方式可以大大增强律师担任意定监护人的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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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ꎮ 律师具备担任意定监护人的主体地位ꎬ
监护开始后ꎬ负责财产管理事宜的律师应当代被

监护人料理资产、追缴债务、办理信托ꎬ并在必要

的时候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对其财产进行处分ꎮ
同时ꎬ律师应定期制作账目流水明细与财产清单ꎬ
向监督人汇报财产管理情况ꎮ

四、结语

由于律师的法律背景、理性思维与职业属性ꎬ
其在实践意定监护制度方面ꎬ拥有其他社会支持

系统不具备的优势ꎬ从监护方案的规划(如帮助

委托人分析、判断是否需要办理遗嘱、遗赠扶养协

议与生前预嘱)ꎬ到与公证、医疗、信托机构和职

业监护人组织对接ꎬ律师可以“一揽子”代理ꎮ 律

师作为意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不存在法理及实

践操作的障碍ꎬ但并不代表在任何情况下ꎬ律师都

适合担任被监护人的监护监督人或意定监护人ꎬ
监护关系是法律认可的重要身份关系ꎬ律师职业

仅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类身份的参考ꎬ除了律师的

业务范围、专业能力、收费情况及其意愿之外ꎬ委
托人还应当在性格、人品、价值观等方面对目标律

师的适格性进行综合判断ꎮ 同时ꎬ在同一意定监

护项目中ꎬ律师不能身兼意定监护人与监护监督

人的双重角色ꎬ即已经被选任为意定监护人的律

师个人或团队便不再适合担任同一个项目的监护

监督人ꎬ反之亦然ꎬ只有如此才能形成互相制衡的

权力架构ꎬ保证监督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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